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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智慧城市生态圈伙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是双方合作意向和合作原则的初步洽谈结果，具体合作事项需另

行签订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的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16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较积

极的影响。 

 

近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公司”）与曙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曙光”）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双方就智慧城市、城市云建设、公共安全、大安防等领域

达成合作共识，并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北京签订《智慧城市生态圈伙伴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历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大街 15 号 1-3 层 

中科曙光是一家在中国科学院大力推动下，以国家“863”计划重大科研成

果为基础组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高性能计算

机、通用服务器及存储产品，并围绕高端计算机提供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技术

服务，是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亚洲第一大高性能计算机厂商。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中科曙光总资产 3,462,942,123.67 元，净资产为

1,207,268,853.66 元，201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805,121.30

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中安消与中科曙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目前无需提交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

和披露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约定在智慧城市、硬件、云计算服务领域，携手开展全国区域范围内包

含不限于城市公共安全、大安防等行业的全方位、高度、长期战略合作。 

1、建立覆盖从行业到区域，从售前、销售、实施、售后全方位一对一的无

缝合作，合作前期双方将首先以现有项目推动合作，并在实际项目运作中探索和

建立满足双方切实需求且符合双方运营现状的合作模式。 

2、双方将共同深入研究、探讨、规划发展全国的智慧城市、云计算服务的

战略布局，利用中科曙光多年在高端计算服务领域的技术积累，及现有十个城市

云计算中心的“城市云”资源优势，集合中安消在智慧城市投资建设资金实力、

项目总包建设和集成实力，及现有的全国智慧城市优势客户关系资源优势。 

共同面向政府、企业、大众用户尝试推动具有“运营+服务”新模式特色的智



慧城市战略大方案、规划与咨询、顶层设计、项目整体实施与运维、以及智慧城

市相关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开展和建立创新“服务模式”合作，共同研究和挖掘

基于城市云计算中心积累的海量的政务大数据、各行业业务应用大数据分析，服

务于行业的分析决策。 

3、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有权以对方战略合作伙伴的名义在协议约定的

区域和行业内从事双方同意的合法商业活动。 

（二）合作类型 

合作类型包括产品合作、技术合作、商务合作、咨询合作、解决方案合作、

项目合作、投资合作等。 

合作公司授权方面，中科曙光授权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曙光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中安消授权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

负责具体实际合作项目的实操。 

（三）合作方式与机制 

双方应在协议约定的合作领域内，联合开拓市场，发现和共享的商业机会，

促进合作项目落地，助力彼此业绩增长。双方同意为保持经常性地政策和市场信

息互通，建立全国日常合作推进对接管理、商业机会销售信息共享及销售合作协

同机制，以利双方经营。具体机制包括销售合作、市场合作、成立合作工作组、

培训与技术支持等。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叁年，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起

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止，协议到期双方重新签订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安消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安保综合运营服务商及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商，正

在积极布局“中安消智慧城市生态圈合作伙伴战略”。公司秉承“开放合作、资

源共享、共赢未来”战略理念，联合产业链上下游行业龙头企业，进行跨界合作，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整合产品、市场、业务、社会关系、项目商机等各方面资



源，加快合作共赢发展。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安消智慧城市生态圈合作伙伴战略”正式启

动，未来中安消还将继续与国内大型 IT 集团、IT 优秀公司、行业领域优势产品

技术型公司商洽建立集团层面的战略业务合作，通过整合资源、资本运作，撬动

智慧城市、安全城市领域项目，建立和形成中安消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生态体

系，增强企业竞争力。 

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与中科曙光将在智慧城市、城市公共安全、大安

防投资、项目系统集成业务、云计算服务等领域作为最重要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如能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16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

是双方签订相关具体项目合同的基础。具体实施方案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

落实，相关项目合作协议将另行签订。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2 日 


